
 1 / 5 
 

 

未名湖畔好读书 

2023 北京大学暑期学校（港澳台）招生简

章 

 

1. 项目时间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6 日 

2. 人员及规模 

港澳台地区合作高校全日制本科生，预计项目招生总人

数约为 60 人。 

注：本项目推荐学生由各合作院校官方选拔，不接受自荐。

香港、澳门、台湾本地学生拥有优先报名资格，每所合作院校

推荐内地籍及外籍学员之和最多不超过 1 人。北京大学保留

学员录取政策解释权限。 

3. 合作院校 

香港地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澳门地区：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 

台湾地区：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阳明交

通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创价学会 

4. 项目概况 

2004 年，北京大学正式开办暑期学校，成为国内第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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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暑期学校的综合性大学，至今北大已成功举办十八届暑

期学校。开放的暑期学校实现了北大优质教学资源的社会共

用，同时，北大聘请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教授为学生开设前沿

性课程，为学生零距离领略国际大师风采和治学精神、感受北

大学术气氛和教育水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009 年，北京大

学暑期学校又在国内率先设立国际暑期学校，国际暑期学校

采用全英文授课，内容侧重于中国历史、政治、文化、艺术、

经济等学术领域。 

2012 年北京大学暑期学校首次面向台湾地区招收学员，

共吸引来自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高校的 40

余名台湾学生报名参与。2013 年北京大学扩大面向台湾地区

的招生规模，并首次面向香港地区招收学员，共有 100 名台湾

学生及 92 名香港学生报名参加。 

2019 年北京大学暑期学校共迎来 197 名港澳台地区的优

秀青年学子，学员包括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澳门大学等 12 所香港、澳门高校的 95 名同学，以及

来自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创造学会、中央大学等 10 所

台湾高校（团体）的 102 名同学。受疫情影响，2021 年和 2022

年暑期，连续两年举办在线暑期学校（港澳台）。 

今年北京大学将重回线下举办暑期学校（港澳台），期待

本届暑期学校将为两岸暨港澳地区文化与学术交流再添一份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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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名流程 

时间 活动 

5 月 1 日 发布项目简章 

5 月 1 日-5 月 10 日 12:00 各校推荐学生名单 

5 月 10 日 10:00-6 月 20 日 10:00 暑期学校系统开放账号注册 

6 月 6 日 10:00-6 月 23 日 10:00 全部项目选课（需先注册账

户） 

7 月 3 日-8 月 6 日 上课（按学生个人选课时段） 

9 月下旬-10 月中旬 发送电子成绩单 

注： 

北京大学暑期学校的课程共分为 A（只限北大学生）、B、C、

国际暑期学校四类，“未名湖畔好读书”项目学生选课权限为 B、

C 类。其中，B 类课程为较受欢迎的特色课程，C 类课程为小班

课、外语类课程、高校讲座课程等。具体课程信息及学费标准可

参考北京大学暑期学校官方网站 http://summer.pku.edu.cn。 

6. 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 

7 月 1 日 接机、学员报到及入住 

7 月 2 日 校园导览、入学说明会 

7 月 3 日-8 日（第 1 周）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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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到今年北大本科生军训影响，7 月 3 日暑期学校课程调整至 7

月 8 日进行。主办方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文化参访行程的权限。 

 

7. 费用说明 

各港澳台高校分别享有一名奖学金生名额，奖学金生免

收项目期间的文化参访费用和住宿费用，就读期间暑期学校

课程费用、餐费、往返北京的旅费、个人保险费、个人消费

需自行支付。 

除奖学金生外其他港澳台高校学生免收项目期间的文化

参访费用，就读期间住宿费用、暑期学校课程费用、餐费、

往返北京的旅费、个人保险费、个人消费需自行支付。 

校方将根据学生课程安排尽量提供校内宿舍，住宿时长

7 月 9 日 文化考察 

7 月 10 日-14 日（第 2 周） 上课 

7 月 15 日-16 日 文化考察 

7 月 17 日-21 日（第 3 周） 上课 

7 月 22 日-23 日 文化考察 

7 月 24 日-7 月 28 日（第 4

周） 

上课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 周末休息 

7 月 31 日-8 月 4 日（第 5 周） 上课 

8 月 5 日 暑期学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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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课时长保持一致，选修的所有课程结束后，校方将不提

供住宿。学员需在结课当周周日下午 18:00 前办理离校手

续。例如，A 同学选修的所有课程于第 3 周完成考核并结

课，该同学可选择在结课当天离校，也可选择在 7 月 29 日

（第 3 周周日）下午 18:00 前在辅导员值班办公室办理离校

手续。 

 


